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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肇庆市部分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及调整

方案》政策解读 

 

  一、编制依据及必要性 

  近年来，我市部分地区供水格局发生变化，部分原划定的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

区内已经无取水口或者计划取消取水口，不再承担饮用水供水功能；部分乡镇级饮用

水水源保护区自划定以来一直未设置取水口，且未来规划亦未将其所在的河流（水库）

列入饮用水水源地。根据《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水体函〔2019〕92 号）和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划分技术规范》要求，结合我市供水实际情况，本次划定及调整 15 个乡镇级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，其中新划定 10 个，取消 5个。经充分研究论证，我市编制了《肇庆市

部分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及调整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 

  二、主要内容说明 

  《方案》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及调整方案和示意图及拐点坐标。我市

本次划定或调整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 15 个，其中，鼎湖区 1个，高要区 2个，四

会市 4个，德庆县 5个，怀集县 3个，其中拟新划定 10 个，拟取消 5 个，具体名单

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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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划定调整过程 

  《方案》先后两轮征求市有关部门及有关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，通过了专

家组评审，并履行了公众参与、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等程序。随后，根据相关要求组

织了听证会，听证代表对此次调整方案持赞成态度。2020 年 12 月 9 日，肇庆市十三

届第 109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同意《肇庆市部分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及调

整方案》。 

  四、相关法律要求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四条、六十五条、六十六条相关规

定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，禁止设置排污口；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；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

无关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；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

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；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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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；已建成的排放

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；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

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等活动的，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，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。 


